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

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1、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四川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政策

文件要求，加快推进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更新工作，

提升区域环境风险管控水平，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管理委员

会根据管理及项目的能力要求，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修订《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

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

南临港片区应急资源调查报告》、《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方案》等系列文件。

2、本项目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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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所属行业”即标的所属行业，包括：①农、林、牧、渔业；②工业（包括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③建筑业；④批发业；

⑤零售业；⑥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⑦仓储业；⑧邮政业；⑨住宿业；

⑩餐饮业；⑪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⑬房地产开发经营；⑭物业管理；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⑯其他未列明行业

（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以上行业分类详见《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 （GB/T 4754—2017）及《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



2.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 ☑否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内容

基于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发展现状、风险源信息及环境特征，开展区域环境风

险识别，对典型突发水、大气环境事件情景进行分析；计算环境风险指数，表征区

域环境风险。开展园区及周边环境应急资源调查，结合最新风险评估结果，修订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更新应急处置方案，提出应对环境风险保护受体的环境风险

防范和应急防控措施，提升区域环境风险管控水平。

2、技术要求

（1）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应符合原环境保护部《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

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2018］9 号）的要求；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境保护部突发

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情况通报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应符合《四川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方案（试

行）》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4）成交人应按规范进行信息调查、资料收集、评估分析、报告和应急预案编

制，在约定时间前完成应急预案的修订，协助采购单位做好预案更新发布前的准备

工作。

一、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时间：成交人需在 90 日内完成上述 4 个报告的编制修订工作，服务必

须高效优质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规范及本磋商文件所有条款要求，工

作成果需通过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的专家评

审。

2、服务地点：泸州市。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总合同总价款的 50%，方案通过中

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的专家评审后 10 日内支付

合同总价款的 50%。成交人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发票及凭证资料后进行

支付结算。



4、验收标准及方法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

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采购文件规定的要求和响应文

件及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

5、其他相关事宜

5.1 本次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采购人总预算资金。总预算资金包括项目编制的

人员费用、聘请专家评审费、差旅费等。采购人不另外支付其他费用。（提供承诺函）

5.2 其它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合同中协商约定。

6.履约验收：

6.1 履约验收主体：采购人。

6.2 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组织验收。

6.3 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6.4 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6.5 履约验收内容：严格按照行业相关规定、响应文件规定的要求和响应文件

及合同承诺内容。

6.6 履约验收标准：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

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组织验收，以采购文件、合

同要求及成交人响应文件技术响应为准。如出现未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的，以行

业相关标准为准。如采购双方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

的事项，由采购人在采购与成交人的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行业标准

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6.7 验收相关事宜及法律责任：如出现成交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或达不到

采购要求的，采购方有权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向采购方同级财政部门汇报，追

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6.8 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

6.8.1 风险处置措施：除不可抗力或者合同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没有意义外，成交供应商不得放弃成交，供应商无故

放弃成交的将承担以下风险：通报同级财政部门。

6.8.2 替代方案：本项目无替代方案。



注：以上商务条款为实质性条款，均不允许负偏离，负偏离做无效响应文件处

理，所有条款须按采购文件要求在商务应答表中予以应答，有特殊要求的，按要求

提供证明材料。

四、其他要求（非实质性要求，针对评分办法）

1、供应商需根据自身情况及对本项目的理解自行撰写工作方案、售后服务。

2、供应商需提供相关人员①项目负责人；②技术负责人③项目实施团队人员。

3、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情况提供园区、河流、流域等突发环境风险评估、应急

预案类项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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